
关于2010年医师资格考试深圳考点报考事宜的通知执业医师

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2010_c22_649773.htm 〔2010〕161号各区卫生局、人

口计生局，光明及坪山新区公共事业局，市属各医疗卫生单

位，各有关单位： 根据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现

将2010年度全国医师资格考试深圳考点报考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考资格 严格遵照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的有关规

定，其相关要求可登陆国家医学考试网（www.nmec.org.cn）

查询。 二、报名 （一）网上报名时间：2010年2月22日3月22

日 按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公告第15号（附件1）的规定

执行。考生须按网上报名须知和流程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

内登陆国家医学考试网站（www.nmec.org.cn）进行网上报名

。网报成功后，考生必须打印《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

师资格申请表》。考生本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我市考点指

定的地点现场进行资格审核、确认报名信息。未在规定时间

内到指定的报名现场进行资格审核、确认报名信息者，网上

报名无效。 （二）报名注意事项 1、考生网上报名时，须认

真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个人照片。报名信息必须真实、准确

，提供虚假材料和信息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资格。 2

、考生所留的联系电话（手机号码）应准确无误，确保能够

及时联系。 三、现场资格审核 （一）审核时间 2010年3月24

日—4月7日 （上午8：3011：00，下午2：304：30，双休日及

公众假期除外）。 为使考点审核工作有序进行，避免考生过

分集中而延长等候时间，请各试用机构组织考生严格按照深

圳考点现场审核时间安排表（附件4）的要求进行。 （二）



审核地点 深圳市医学继续教育中心（地址：罗湖区贝丽南

路1号龙丽园首层），咨询电话：25162320. （三）现场资格审

核需提交的材料 1、《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

请表》1份，由考生自行在网报系统上打印。 （1）考生必须

在“本人承诺”栏和是否申请授予医师资格栏亲笔签名并填

写时间。 （2）部队考生须由团级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干部

部门、后勤机关卫生部门审核同意，并在《医师资格考试报

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加盖公章。同时提交团级以上单

位的政治机关干部部门和后勤机关卫生部门审核同意函原件

（均盖公章）1份。 （3）计划生育部门的考生需提供拟执业

机构的上级主管计划生育部门审核同意函原件（盖公章）1份

。 2、考生本人毕业证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要求： （1

）该毕业证书复印件内容应与《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

师资格申请表》上的毕业证书信息一致。 （2）专升本学历

应同时提交专科毕业证书复印件（验原件）。来源:百考试题

网 （3）考生提交的若为自考办发放的《中专自考毕业证书

》，应同时提交毕业学校出具的毕业证书。 （4）持军队学

历报考的地方考生应同时提交：a.复员或转业军人，原就读

时为军人身份，应提交复员证/转业证复印件；b.大专及以下

学历，现学历证书上有地方教育部门钢印的，应提交原入学

时省教育有关部门已审核过的招生计划；c.本科及以上学历

，应提交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学历验证证明。 （5）

持中专学历报考的考生应提交广东省教育厅学历鉴定中心出

具的学历鉴定证明（验原件，交复印件1份）。未验证的考生

在现场报名信息确认之前要做好相关学历证书鉴定（地址：

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三楼，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



中心学历证书鉴定部，电话：020-37626990）。 报考材料中

出生日期前后不一致者需开具身份证发证机关或毕业学校（

非学校内设部门）出具的证明属同一人的证明材料。 （6）

报考医师资格考试的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需提交

《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和《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

》及《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合格证书

》复印件1份（验原件）。 3、考生本人有效身份证明（身份

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或护照）复印件1份（验原件），要

求：第二代身份证须正、反面同时复印在A4纸上。台、港、

澳考生还须提交来往大陆的有效证件（验原件，交复印件一

份）。医学 教育网搜集整理 4、试用机构出具的《试用期考

核合格证明》原件1份，要求： （1）该考核合格证明上所盖

公章必须为本人工作的医疗机构（非医疗机构内设部门）公

章，名称应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第一名称一致。 

（2）该考核合格证明的试用机构公章必须与《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上的试用单位名称一致。 （3

）当年毕业的研究生报考时应提交学校（非学校内设部门）

出具的具有1年临床实习经历的证明。 5、试用单位的《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1份或试用单位为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等事业单位的法人证书（复印件1份）。 6、执业助理医

师申报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还需提交下列材料： （1）《助

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时间及考核合格证明》原件1份。来

源：www.100test.com （2）执业助理医师《医师资格证书》复

印件1份（验原件） （3）执业助理医师《医师执业证书》复

印件1份（验原件），其执业地点须与《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

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上的试用



单位一致。 请考生按以上顺序并以A4纸规格将现场资格审核

所提交的材料装订成册。 （四）考生必须亲自到现场提交报

名材料和接受审核。考生在审核现场应仔细核对、确认报名

信息，签字确认后的报名信息一律不得更改。若报名信息与

审核后的事实不符，一经核实，将按照《卫生部关于修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